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上海市生态环境局文件 
 

 

沪环生〔2021〕93 号 

 

 

上海市生态环境局关于印发《2021 年上海市 
自然生态和农村生态环境保护工作要点》的通知 

 
 

各区生态环境局、局属各有关单位： 

2021 年是“十四五”规划的开局年，也是开启美丽上海建设新

征程的起步之年。为贯彻落实《关于加强生态保护监管工作的意

见》和《关于加强农村生态环境保护促进乡村振兴的通知》的有

关要求，扎实推进全市自然生态保护和农村生态环境保护工作，

我局制定了《2021 年上海市自然生态和农村生态环境保护工作

要点》，现印发给你们，请各区各部门认真遵照执行。 

 

 

上海市生态环境局 

    2021 年 4 月 14 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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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21年上海市自然生态和农村生态环境保护 

工作要点 

 

一、不断强化自然生态监管能力，筑牢生态安全底线 

（一）加强生态保护红线监管。根据国家统一部署和有关技

术规程，积极配合规划资源、绿化市容等部门，共同推进生态保

护红线评估调整与勘界定标工作。市、区两级生态环境部门进一

步健全同规划资源、绿化市容等部门的工作机制，落实属地监督

生态保护红线的责任。根据国家的指标体系及标准规范，综合运

用卫星遥感、航空遥感、无人巡飞和地面核查等方式，持续开展

生态保护红线监管工作。 

（二）强化自然保护地生态环境监督。按照《自然保护地生

态环境监管工作暂行办法》的有关要求，强化区级生态环境部门

自然保护地监管职责，建立健全与相关部门的工作协调机制。夯

实本辖区内自然保护地的类型、边界范围、功能分区和管理要求

等基础资料，建立工作档案和问题台账。以国家下发的遥感监测

线索为重点，开展实地核查和问题整改。持续开展“绿盾 2021”

自然保护地强化监督工作，市、区两级生态环境执法部门联合绿

化市容、农业农村、水务、海警等执法部门，联合开展针对自然

保护地的专项执法检查，重点加强在保护地内非法开矿、修路、



— 3 — 

筑坝、建设等造成生态破坏和违法排放污染物的执法工作。根据

国家相关工作规程和标准规范，以湿地公园为重点，继续开展自

然保护地的成效评估试点工作。 

（三）持续开展生物多样性保护。根据国家部署和要求，完

成 2015-2020 年本市生态状况变化遥感调查评估工作。结合《生

物多样性公约》第十五次缔约方大会，以国际生物多样性日、爱

鸟周等为重点，继续做好生物多样性保护的宣传工作。开展淀浦

河、大治河、川杨河、金汇港、龙泉港等骨干河道鱼类群落专项

调查评估；结合前期工作，以鱼类为评价指标，研究分析水生态

系统健康状况。 

（四）深化生物技术环境安全监督。加强宣贯和政策解读，

指导和服务有关单位合法、合规使用环保用微生物菌剂产品。聚

焦畜禽规模养殖场、垃圾处理站（场）、中转站、压缩站和污水

处理厂等开展执法检查，重点检查菌剂提供或使用单位是否开展

环保用微生物菌剂安全评价。以疫情防控为重点，督促病原微生

物实验室做好废水废气和其他废物的灭菌消毒处理和安全处置。 

（五）深入推进生态文明示范创建。以“两山”实践创新基地

评选和生态文明示范创建为抓手，持续发挥生态创建的引领作

用，推动各区、各部门不断提升生态文明建设的力度和水平。积

极推进青浦区和金山区的生态创建工作，鼓励有积极性、有条件

的地区创建国家生态文明建设示范区和“两山”实践创新基地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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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深入推进农村生态环境保护，促进乡村振兴 

（一）聚焦“十四五”目标任务。围绕国家《“十四五”土壤

和农村生态环境保护规划》和第八轮环保三年行动计划要求，深

入打好农业农村污染治理攻坚战，进一步发挥生态环境保护在乡

村振兴中的重要作用，持续跟踪化肥农药减量增效、畜禽粪污综

合利用、水产养殖清洁生产、农业废弃物回收利用、农村生活污

水治理和农村环境整治等考核指标进展情况，推进产业生态化、

生态产业化和美丽乡村建设。 

（二）强化畜禽养殖污染防治监管。一如既往地鼓励农牧循

环、种养结合，促进畜禽粪污生态还田，确保经无害化处理后规

范施用。加强畜禽养殖环境监管，对污染防治设施配套不到位、

运行不正常，污染物排放不达标的，要依法查处。按照《畜禽规

模养殖污染防治条例》要求实施备案，组织畜禽养殖场定期报送

畜禽养殖品种、规模以及畜禽养殖废弃物的产生、排放和综合利

用等情况。开展本市《畜禽养殖业污染物排放标准》实施评估，

按照国家相关要求推动规模养殖场按规定开展自行监测，探索规

模以下畜禽养殖污染防治模式。 

（三）加强农业面源污染监督指导。在崇明、青浦、金山等

区选择典型灌区（圩区），开展农业面源污染监测体系、治理模

式和管理对策试点研究。启动长三角地区农业面源污染监测评估

试点，包括遥感和地面双协同监测。开展水产养殖场尾水排放及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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底泥跟踪监测评估，分析研究水产养殖业污染现状及对水环境的

影响。继续组织好秸秆禁烧巡查工作，提高市、区两级巡查频次

和覆盖面，加强各职能部门间协作，落实属地长效管理。支持秸

秆综合利用，鼓励多元化离田利用路径，为新技术开发提供环境

相关问题的服务和指导。 

（四）推动农村生活污水有效治理。督促落实中央巡视和第

二轮中央环保督察问题整改，按照节点要求完成处理设施验收并

纳入监管。各相关区生态环境部门要配合水务部门制定农村生活

污水治理规划，并向社会公开。继续加强农村生活污水处理设施

出水的监督监测，对于出水水质不达标或未正常运行的设施，及

时向有关责任部门反馈和通报结果。对于设计标准偏低、出水难

以稳定达标或者设备损坏、老化严重的设施，要督促和落实相关

责任主体优先实施改造。 

（五）落实农村环境整治任务。按照国家部署和要求，以饮

用水源地、农村生活污水和黑臭水体为重点，联合水务部门完成

年度农村环境整治任务。完善农村环境整治成效核查评估制度，

确保完成整治的村庄符合国家农村环境整治成效评估标准，市生

态环境局定期组织有关部门进行现场抽查。 

（六）助力乡村振兴战略全面实施。贯彻落实《关于以生态

振兴巩固脱贫攻坚成果进一步推进乡村振兴的指导意见

（2020-2022 年）》的通知》（沪环生〔2020〕207 号），支持各类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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政策和资金向乡村振兴示范村、美丽乡村倾斜，加强资金使用和

项目管理，建设乡村生态经济发展的示范样板。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信息公开属性：主动公开 

上海市生态环境局办公室                 2021 年 4 月 15 日印发 


